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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年 8月 2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新疆亿路万源实

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

证公函【2017】2148号），现将全文披露如下：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 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对你公司 2017 年半

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现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1.2017 年上半年，公司分别与天津中宇乾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无锡市泽运线缆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以银行存款3.7 

亿元和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背书 3 亿元，共计 6.7 亿元预付

货款，1-6 月完成交易 2499.60 万元。对此，请公司披露以下信息：

（1）6.7 亿元预付账款所涉及交易的业务背景、交易产品、交易对

手名称、交易进程、货物收付情况、预付账款金额、预付相关资金的

授权流程及决策流程；（2）对未完成交易，请公司列表披露每笔交



易的预计完成时间、交易对手方、交易产品、合作方的履约能力和履

约风险、已支付预付款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存在其他风险、是否存

在撤回交易的可能性，并结合交易惯例或行业特点分析支付预付款的

合理性、是否存在被相关方变相占用资金的情形，并分析前述交易的

必要性；（3）对已完成的交易，请列表披露每笔交易的交易对手、

交易产品、货物收付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风险，是否存在撤回交易的

可能性；（4）截止目前，6.7 亿元预付账款涉及的全部交易的进展

及完成情况。 

2.公司半年报显示，2017 年上半年，因出票人未履约而转为应

收账款的商业承兑票据金额为 1.84 亿元。在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编号：

2017-026）中，公司曾披露：1.84 亿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方具有兑

付能力，公司领导已与商承出具方达成共识，票据到期贴现。就此，

请公司披露以下信息：（1）列表披露 1.84 亿元商业票据的出票人、

收款人、承兑人、开票日期、到期日期、兑付日期、金额、涉及交易

的合同内容及业务背景；（2）当时判断承兑方具有兑付能力的依据

及其合理性，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历史交易往来、判断

交易对手具备支付能力的决策流程及授权流程；（3）对未履约的商

业承兑票据，公司已采取的催款措施、未来催款计划、票据承兑人的

情况；（4）截至目前，商业票据的回款情况。 

3.公司2016年年报、2017年一季度报及2017年半年报显示，其他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中，公司对深圳市中盛亚科技有限公司的其



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3000万元，对深圳市宏利创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500万元，上述其他应收项目均为往来款，且期限为一年以内。

就此，请公司披露以下信息：（1）列表披露公司与深圳市中盛亚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利创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往来款的原因、交

易时点、上述其他应收款方与公司和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

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回款安排、已采取的催款措施、无法收回时的应对

举措；（3）截至目前，上述款项的回款情况。 

4.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99.60万元，营业成本

2495.80万元，毛利3.80万元。报告期间，共实现净利润407.20万元，

其中利息收入743.34万元。请补充披露：（1）公司目前的业务模式、

主要产品种类、报告期间各产品种类的分部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并

分析各产品种类的盈利性；（2）公司利息收入的来源和可持恋性。 

5.公司2016年年报披露，控股股东新疆万源汇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46,150,000股；2017年一季报披露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为210,650,000股，较2016年年报减少3550万股；

2017年中报，公司控股股东数量变为246,150,000股，较2017年一季

报增加3550万股。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控股股东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况；（2）2016年以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增减变动情况以及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6. 前期，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万源汇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公司

重整计划中作出明确承诺，承诺公司2016年、2017年实现经审计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4亿元、5亿元。公司2016年业绩未达到承诺金额。对

此，控股股东拟变更承诺为2018、2019 年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5亿元，但至今尚未完成变更。请公司督促控股

股东按期履行承诺事项。 

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7 年9月1日之前，就上述

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 月 25 日 

 


